
广厦大学教职工病、产假单
	姓  名
	
	部  门   
	
	假  别
	

	请  假
事  由
	

	医  院

诊  疗

证明单
	粘贴处



	请  假

时  间
	202    年    月    日上（下）

共     天

202    年    月    日上（下） 

	部  门

负责人

意  见
	年     月     日   

	人事处

意  见
	年     月     日   

	分  管

校  长

意  见
	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

	学  校
领  导
意  见
	年     月     日   


备注：1.请假批准权限，请假在3天以内（含）的，经所在处(二级教学单位)领导审批后，由人事处备案；常规请假在3天以上的，经所在处（二级教学单位）签署意见，人事处、分管校长审批后，由人事处备案；16天以上（含16天）病产假经所在处（二级教学单位）签署意见后，人事处、分管校长、校长审批后，由人事处备案。2.病、产假请附上医院相关证明、病例及收费单据；“假别”指病假或产假；病、产假期满人员一侓到二级单位处销假；3.办好手续请交回分院、部门秘书处备案；4.原则上不允许事后补假。
